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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電大戶綠電提升
解決方案白皮書

本報告版權為德國萊因 TÜ V 與安侯企業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所有，由德國萊因 TÜ V 大中華區行銷部與安侯企業負責發送和提供相關諮詢服務。

本報告中的內容僅供一般參考之用，無法涵蓋全部相關事項，且不構成投資或服務的要約，也不構成由德國萊因 TÜ V 與安侯企業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投資、法律、稅

務或其他專業建議或服務。本報告不應用於替代專業諮詢者提供的投資建議、法律意見或諮詢意見。本報告中的內容是根據出版時可獲得的資料編制而成的。德國萊因

TÜ V 與安侯企業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不對資料中所述資訊的準確性或完整性作出任何明示或暗示的承諾或保證，亦沒有責任就法律及商業慣例的改變進行資料更新。

德國萊因 TÜ V 與安侯企業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對所有研究報告產品擁有唯一著作權。報告有償提供給限定客戶，應限於客戶內部使用，僅供客戶在分析研究過程中參考。如

客戶引用報告內容進行對外使用，所產生的誤解和訴訟由客戶自行負責，德國萊因TÜ V與安侯企業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不承擔責任。如將來用作商業或其他用途，未經德國

萊因 TÜ V 與安侯企業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同意，不得以任何異於本報告原樣的裝訂或包裝形式將本報告出借、轉售、出租或在網上發佈。凡使用本報告者均受本條款及本報

告一切有關版權的條款約束。

如未獲得德國萊因 TÜ V 與安侯企業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書面允許，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本報告任何部分的文字及圖片，在任何媒體上 (包括互聯網) 公開引用本報告

的資料和觀點，否則引起的一切法律後果由該客戶自行承擔，同時其行為涉嫌侵犯了德國萊因 TÜ V 與安侯企業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著作權，並有權依法追究其法律責任。

報告的所有圖片、表格及文字內容的版權歸德國萊因 TÜ V 與安侯企業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所有。其中，部分圖表在標註有資料來源的情況下，版權歸屬原資料所有公司。

凡有侵權行為的個人、法人或其它組織，必須立即停止侵權並對其因侵權造成的一切後果承擔全部責任和相應賠償。否則我們將依據中華民國《著作權法》等相關法律、

法規追究其經濟和法律責任。

關於此文內所有資訊皆屬一般通用性質，且並無意影射任何特定個人或法人之情況。即使我們致力於即時提供精確之資訊，但不保證各位獲得此份資訊時內容準確無誤，

亦不保證資訊能精準適用未來之情況。任何人皆不應在未獲得個案專業審視下所產出之專業建議前應用該資訊。

© 2 0 2 1 安侯企業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係中華民國法律下之股份有限公司暨與 KPM G Internatio nal 相關聯的全球組織下之獨立會員所，KPM G Internatio nal 係英國私人擔

保有限公司。版權所有，保留一切權利。

KPM G 之名稱及標識均屬於 KPM G Internatio nal 的註冊商標。

德國萊因 TÜ V  大中華區行銷部

KPM G  安侯企業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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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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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近年來，隨著全球再生能源技術發展與環保意識的抬頭，各國政府、企業與民間無不對於零碳排、綠電、儲能等議題紛紛

表達重視。而作為世界主要製造業中⼼之一的台灣，也因法律規範、國際趨勢、產業供應鏈要求等因素，使得企業對於綠電

使用與採購需求不斷提升。2 0 2 1年元旦，經濟部能源局頒布的「一定契約容量以上之電力用戶應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管理

辦法」(用電大戶條款) 正式上路，促進企業對於綠電建置或採購之需求。

面對用電大戶條款的實施，企業主要四大因應策略包含設置再生能源、採購綠電及憑證、設置儲能設備與繳交代金；而其中

前兩項為目前多數企業選擇採用之方式。為協助企業更有效、安全的取得、使用綠電，並符合政府法規以及相關國際規範，

德國萊因 TÜ V 與 KPM G 安侯企業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攜⼿共同出版「用電大戶綠電提升解決方案白皮書」，全面剖析企業面

對用電大戶條款的因應策略，並提供包含技術與 C SR 查驗、顧問諮詢與法律服務等全面性的解決方案。期望協助相關產業

、企業、研究單位、投資機構了解市場現況與發展，進一步把握市場機會，共同創造產業價值。

本白皮書透過不同⾓度帶⼊多面向的思考，期望協助相關企業把握市場機會，持續獲得成功！

用電大戶綠電提升
解決方案白皮書

德國萊因 TÜ V  大中華區行銷部

KPM G  安侯企業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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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能源政策目標於 2025 年將再生能源發電佔比提升至 20%，裝置目標達 30.1 GW，

並以太陽光電與離岸風電為主力。

台灣再生能源發展目標

2025
再生能源
裝置目標
30.1 GW

2 0 2 0  再生能源

9.5 GW

屋頂型 8 GW

地面型 12 GW

太陽光電 20 GW

陸域 1.2 GW

離岸 5.7 GW

風力發電 6.9 GW

其他 3.2 GW

燃氣

50%

燃煤

30%

2 0 2 5   

再生能源

20%

6

我國再生能源發展現況
與綠電市場趨勢

資料來源: 經濟部能源局

2025 發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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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能源設置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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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至 2020 年底，再生能源裝置容量 9,482 MW，其中太陽光電佔 60.7% (5,817 MW)、

慣常水力佔 21.8% (2,093 MW)、風力發電佔 8.9% (陸域 726 MW、離岸 128 MW)。

太陽光電
60.7%

慣常水力
2 1.8%

風力發電
8 .9 %

其他
8 .6 %

2 0 2 0  再生能源裝置容量比例

2 0 2 5   
再生能源

20%

資料來源: 經濟部能源局

M W 億度

10 0 0 .

2 0 0 0 .

3 0 0 0 .

4 0 0 0 .

5 0 0 0 .

6 0 0 0 .

7 0 0 0 .

8 0 0 0 .

9 0 0 0 .

10 0 0 0 .

2 0 0 9 2 0 10 2 0 11 2 0 12 2 0 13 2 0 14 2 0 15 2 0 16 2 0 17 2 0 18 2 0 19 2 0 2 0

慣常水力發電 太陽光電 風力發電 生質能發電 廢棄物發電 地熱發電

2 0

4 0

6 0

8 0

100

120

14 0

160

180

發電量

我國再生能源發展現況
與綠電市場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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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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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光電與離岸風電為台灣再生能源發展之主力，政府分別推動相關政策，

預計 2025 年太陽光電裝置容量達 20 GW，離岸風電裝置容量達 5.7 GW。

2016

1.34  G W

2021

8 .7 5  G W

2025

20 GW

2020

示範獎勵

2 3 7 .2  M W

潛力場址
5.7 GW

2035

區塊開發
2 0 .7  G W

太陽光電

離岸風電

2 支示範風機
2 座示範風場

3.8 GW 遴選
1.7 GW 競價

15 GW 競價
2026~2031 年 9 GW

2032~2035 年 6 GW

• 住宅屋頂
• 農電、畜電、漁電共生：利用農糧製儲銷設施、畜牧設施、
室內水產養殖設施之屋頂發展太陽光電

屋頂型 8 GW

• 漁電共生(室外型水產養殖)

• 農業水域用地（埤塘及圳路）結合設置太陽光電及嚴重地層下陷區域
• 受污染土地結合太陽光電
• 高速公路服務區停車場土地及學校風雨球場結合太陽光電

地面型 12 GW

資料來源: 行政院、經濟部能源局

我國再生能源發展現況
與綠電市場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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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電市場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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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再生能源的建置與供給不斷增加，綠電消費市場也隨著政府規範，國際趨勢及企業社會責任

等因素，促使綠電市場與需求持續擴大與提升。

用電大戶條款
• 2025 年前，契約容量 5,000 kW 以上用電大戶須滿足 10% 綠電義務

• 國內有 300 多家企業屬於受規範用電大戶

國際大廠加入 RE100 趨勢
• 國際大廠積極加入 RE100，承諾廠商最晚需於 2050 年達到 100% 再生能源使用

• 至 2021 年 9 月，目前已有 11 家台灣公司成為 RE100 會員

產業供應鏈
• 許多國際大廠不只自身承諾 100% 再生能源，也連帶要求下游供應鏈使用綠電

• 使用綠電成為獲得客戶認可、爭取訂單的關鍵之一

我國再生能源發展現況
與綠電市場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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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電大戶之綠電
策略評估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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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年緩衝期4

合併計算義務量3

用電大戶條款｜法案重點

11

2020 年契約容量達 5,000 瓩以上之電力用戶，須於 5 年內需建置 10% 綠電。

一定契約容量以上之電力用戶

應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管理辦法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告)

(與公用售電業簽訂之用電契約)

辦法生效 2 年後 (2023 年起
)

每 2 年定期檢討用戶門檻

有 5 0 6  個電力用戶
約 3 0 0  多家企業

用電大戶適用對象

契約容量 ≥ 5,000 kW

1 義務容量計算公式

契約容量 X 10%

2

二個以上用戶為同一企業
可申請合併計算義務量

3 年內抵減 20%

4 年內抵減 10%

抵減優惠計算方式

早鳥優惠最高抵減 20%

5

既設 / 出租抵減 20 %

最高抵減 40 %

既設 / 出租抵減可與早鳥優
惠合併計算，最高抵減 40%

資料來源: 經濟部能源局

用電大戶之
綠電策略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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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電大戶條款｜義務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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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用電大戶條款的四大策略：設置再生能源、設置儲能設備、採購綠電及憑證與繳交代金。

資料來源: 經濟部能源局

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1
義務容量 = 契約容量 X 10%

屋頂已設置或出租，裝置容量
可抵義務容量，最高 20%

設置儲能設備3
義務容量 x 最小供電時數

2 小時

採購再生能源電力及憑證2

繳交代金4
4 元 ＝ 1 度

• 小水力
• 生質能
• 廢棄物

• 太陽光電
• 陸域風電
• 離岸風電

• 地熱能

2021

2023

2024

2025

2026

辦法實施
≥ 5,000kW，契約容量 10%

早鳥優惠 (3 年內完成)

完成契約容量 8%

早鳥優惠 (4 年內完成)

完成契約容量 9%

須完成契約容量 10%

二月底前須補足購買電力及憑證

三月底前申報前一年度相關資料

(2 0 2 0  公告代金費率)

用電大戶之
綠電策略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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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關鍵議題 策略與行動

自有地建置
● 融資能力和協議
● 內部 / 外部資源分配

建議利用閒置資產 – 閒置屋頂作為整體解決方案的首要策略。
透過 EPC 承包商遴選機制將有助於自行建置。

異地建置

● 場地 / 計畫可行性
● 融資能力和協議
● 內部 / 外部資源
● 電力轉供與縮減對策

台灣目前缺乏大型設置現場/項目可用性。
建議主動與選定的開發商進行市場合作，而非被動等待案場出售。

企業電力購買合約
Co rpo rate PPA

● 價格 / 條款
● 電量調度風險
● 電力轉供與降載對策
● 交易對⼿選擇

企業購電合約將是滿足大量再生能源需求的主要解決方案。
可優先洽詢大型發電商，在適當時機進行價格協商。

批發電力市場
● 市場日漸成熟
● 監管的發展
● 電價波動風險

批發電力市場將是滿足尖峰負荷和短期需求的解決方案，
但需等待批發電力市場健全的發展和監管。

電證分離方式的
再生能源憑證

● 法規適用性 – 可能不符合再生能源發展條例要求
● 市場日漸成熟

預期將來台灣電證分離的市場發展，惟需等待進一步法規修改。

設置儲能設備
● 技術日漸成熟
● 調度及管理能力

除了滿足法規義務外，可能商業模式未成形。

因應策略之評估

13

四大策略中，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與購買再生能源電力及憑證為目前多數企業選擇

採用之方式，具體的執行仰賴多面向的評估。

設置再生能源
發電設備

1

採購再生能源
電力與憑證

2

設置儲能設備3

用電大戶之
綠電策略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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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地 / 異地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建置｜資源盤點

14

就綠電的技術成熟度及成本來說，太陽光電為企業選擇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建置的首選。

包含土地、電網饋線、技術能力及財務能力等多面向的資源盤點為評估建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的第一
步。

土地

台電電網饋線 (非自建選項)

技術能力

再生能源設備

EPC  團隊

O & M  團隊

開發團隊

財務能力
股權

債權

自有地 : 廠區土地

異地 : 找地, 土地轉移, 補償回饋…

饋線容量是否足夠

光電板, 電線…

來源 : 開發商, 直接雇用 …

來源 : 開發商, EPC商, 直接雇用 …

來源 : 開發商, 直接雇用…

債權選項 : 專案融資或企業融資

股權選項 : 自有資金、分拆、尋求外部投資人…

關鍵資源

用電大戶之
綠電策略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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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綠電及憑證｜再生能源參數

15

購買綠電及憑證可謂最便捷的因應策略，需按不同再生能源容量因數，計算購電額度。

廢棄物地熱能 生質能
有厭氧消化設備

離岸風電 小水力
發電

陸域風電
< 3 0  kW

生質能
無厭氧消化設備

太陽光電 陸域風電
≥ 3 0  kW

(代金)

代金
以 2,500 kWh/kW 計算

1,250
kW h/kW

1,750
kW h/kW

2,500
kW h/kW

3,750
kW h/kW

3,900
kW h/kW

5,300
kW h/kW

6,400
kW h/kW

6,600
kW h/kW

7,200
kW h/kW

再生能源憑證可使用於溫
室氣體排放量盤查作業將
廢棄物排除，條款適用待
主管機關公告。

用電大戶之
綠電策略評估

IN COOPERATION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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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合約 (Virtual PPA)
• 用戶以當地零售價從售電業/輸配電業購買電力。
• 用戶跟再生能源發電業簽訂單獨合約，以購買憑證。
• 發電商與用戶之間沒有實際的電力傳輸，因此可以跨地簽署。
• 用電大戶條款規範須同時購買綠電及憑證，虛擬合約並不適用。

間接購電 (Off-site PPA)
• 在間接購電PPA中，案場位於異地，有實際電力供應。
• 輸配電業通過電網將電力代輸到用戶⼿中。
• 企業可以組成電力承購團，與再生能源發電商購買電力，以有效議價並降低法律與行政成本。

直接購電 (On-site PPA)
• 再生能源案場建立在用戶端，兩端建立電線直接輸電。
• 可以根據用戶用電型態來選擇適合的再生能源設備與規模(多餘的電力可售回、併入電網)。
• 再生能源發電商可以通過提供剩餘電力來提供需量反應輔助服務。

PPA 價格

傳輸費

電力再生能源
發電業

輸配
電業

企業用戶

電力 + 憑證

電力 + 憑證

企業用戶零售價格

電力

餘電 PPA

剩餘電力

輸配
電業

再生能源
發電業

PPA 價格$

PPA 財務結算

零售價格批發價格

憑證

再生能源
發電業

輸配
電業

企業用戶售電業

購買綠電及憑證｜三種 CPPA 形式
用電大戶適用購買綠電及憑證的方式可分為直接購電與間接購電兩種方式，

依據購電企業的需求做選擇。

用電大戶之
綠電策略評估

電力 + 憑證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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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能資產建置、併購
與管理之成本太陽光電電站發電量、安全與品質驗收

太陽光電由於技術以及成本上的優勢，成為企業建置再生能源的首選；此外，因近年來土地問

題與政策指引，屋頂型系統成為較容易開發的專案類型。然而，考量原本建築物與太陽光電發

電系統的相容性，可能產生的風險包含發電效益風險、營運安全風險及運行維護風險等。

農棚、畜舍、水產
養殖、一般建築與
棚架及工業屋頂

太陽光電
發電系統

太陽光電發電系統
與原本建築物相容性風險

發電效益
風險

營運安全
風險

運行維護
風險

各類品質管理與風險控管

屋頂型系統
的型態

IN COOPERATION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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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光電發電效益風險
太陽光電模組的效能是影響系統發電量的最重要因素。然而，太陽光電模組在生產、運送、

現場組裝至系統運行的過程中可能產生各種造成損害之風險，並進一步影響到系統發電量。

生產製造 計畫和開發 運輸和安裝 運行和維護

• 錯誤的焊接

• 電池片破損

• 電池片失配

• 電池片重疊

• 氣泡

• 旁路二極體規格錯誤

• 接線盒粘接

• 邊沿分層

• 熱斑

• 絕緣測試失效

• 機械載荷測試失敗

• 缺陷模組

• PID 電致衰退

• 不符合驗證要求

• 標稱功率偏差過大

• 灰塵損失

• 陰影遮擋

• 模組失配

• 元件無可靠認證

• 出廠功率報告錯誤

• 模組重量錯誤

• 模組類型錯誤

• 未考慮特殊應用環境 (腐蝕環境)

• 模組衰減取值

• 模組參數不正確

• 機械載荷問題

• 錯誤搬運方式 (玻璃破損，電池片破損)

• 錯誤運輸方式

• 不規範施工

• 模組緊固方式錯誤

• 連接器混用

• 不正確的元件連接方式

• 未固定線纜

• 未考慮特殊環境

• 背板缺損

• 灰塵

• 模組邊框破損

• 模組內部短路

• 熱斑

• 分層

• 玻璃破損

• 灰塵損失

• 陰影損失

• 蝸牛紋

• 電池片破損

• 背板缺陷

• 連接器異常發熱

• PID 電致衰退

• 旁路二極體和接線盒失效

• 接線盒內腐蝕

• 模組黃變

• 模組衰減

太陽光電模組各階段風險

TÜVR’s solution

（PR, performance ratio）

熱影像檢測技術

組串 IV 量測
與系統發電效能比

太陽能資產建置、併購
與管理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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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光電系統營運安全風險
太陽光電發電系統是由太陽光電模組與其系統輔助設備（BOS, balance of system）所組成。

系統輔助設備的重大缺陷，將可能造成發電量損失， 並可能對系統相關人員造成傷害。

系統輔助設備風險

TÜVR’s solution

場域與結構
工程調查

進行電機系統調查
及安全性測試

結構系統
• 工程設計強度不足以對抗天然災害
• 地面或屋頂支撐力不足，影響陣列穩定性
• 施工不當，無法達到預期設計強度
• 材料選擇不當，造成結構元件鏽蝕

電機系統
• 設備發電性能不匹配，發電量低於預期
• 電路元件額定不足，造成過載
• 避雷措施不足，影響設備與人員安全
• 接地措施不足，造成電擊風險
• 配線實務系統整合不良，造成電氣安全風險
• 消防保護措施不足，造成火災危害

太陽能資產建置、併購
與管理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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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光電系統運行維護風險
太陽光電系統的運行維護 (O&M,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對於長期發電效能與安全性至
關重要；然而，運行維護的服務範疇、作業程序與服務指標經常未能因地制宜進行最佳化管理，
可能導致系統發電量低落、設備效率衰退等，業主與服務商因此產生爭議。

系統運行維護風險

TÜVR’s solution

設備運作調查

運行維護紀錄調查

運行維護合約
整體性評估

電站本身品質問題造成的運維困難
每個太陽光電系統皆有其獨特性，加上電站本身由於前期設計開發及建設過程中產生的問題
較多，導致運維活動的開展困難重重，發電量因此受到限制。

維運服務品質參差不齊
太陽光電系統運行維護的品質好壞與所選擇的運維服務商息息相關。運維服務品質不佳可能
來自於工作的範疇不完整，工作指標不清晰，人員以及設備資源不到位，導致電站資產價值
不能得到有效的保值。

維運合約的問題
運維服務範疇與保證差異甚大，業內尚無運維合同的最佳範本，部分運維合約關鍵資訊不足
，合約雙方責任和義務定義不明確，導致技術上與商務上的糾紛產生。

太陽能資產建置、併購
與管理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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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光電資產運行維護管理與企業社會責任
太陽光電系統之開發，若未能善盡企業社會責任，或在興建與營運過程中造成環境污染，甚而
發生危害人民生命安全，將使企業的信譽蒙受嚴重傷害，同時也將影響金融機構之投資意願。

太陽光電系統開發在滿足企業社會責任之議題，應關注以下層面：

• 土地取得正義

• 法規遵循 (環境保護 / 職業安全 / 勞動人權)

• 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和保全

• 危險物質的使用與管理

• 污染防治與減廢

• 施工安全

• 溫室氣體盤查

• 氣候變遷之調適能力

• 降低場址鄰近社區之交通與噪音衝擊

• 利害關係者參與

• 防火與緊急應變措施

太陽能資產建置、併購
與管理之成本

IN COOPERATION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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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光電資產建置主要風險議題
太陽光電資產建置的過程中涉及複雜之程序與合約擬定，可能產生風險之主調包含：

主要議題

用地 / 建物
之取得

主要合約

土地租賃契約
建物屋頂租賃契約
銀行融資合約

太陽光電設備承攬合約
設備維護合約（ O & M  ）

選擇合適的
發電模式

太陽光電
建置流程

漁電共生
水產養殖業者合作契約
養殖設備承攬合約

農電共生 / 溫室
農業栽培業者合作契約
農業設備承攬合約

太陽能資產建置、併購
與管理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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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電合約特徵
不同 CPPA 架構都具有獨特的特徵和風險。

優點 缺點

● 電力在案場與用戶之間直接傳輸
● 中介費用低
● 標準化解決方案
● 易於整合到購電組合中

● 用戶廠區需要有可用的屋頂或用地空間
● 潛在的高資本支出（無規模經濟）
● 需要有足夠配套資源
● 供電僅限於一個地點
● 需辦理籌設、施工、供電許可

● 有效利用案場資源（規模經濟，資產規模更大，資源最大化）
● 一個案場可以有多個承購者
● 可以向多個案場承購
● 抵銷市場價格的波動風險
● 節省潛在成本

● 需要適當的法規配套（法規鬆綁的零售 / 電力轉供市場）
● 案場需要與用戶位於同一電網中
● 電力轉移 / 電力轉供的費用

● 更靈活的結構
● 沒有區域 / 電網限制
● 一個案場可以有多個承購者
● 沒有供應地點數量限制
● 沒有電力轉移 / 電力轉供的費用
● 抵銷市場價格的波動風險
● 節省潛在成本

● 不同的區域會因當地風險係數差異有不同的參考價格（跨國 PPA）
● 潛在會計處理影響
● 買方現有零售、市場供應商之供電規劃須因應虛擬供電合約內容更動，以提高 PPA 

避險效果
●僅購買憑證無法滿足用電大戶條款義務

直接購電
(On-site PPA)

間接購電
(Off-site PPA)

虛擬合約
(Virtual PPA)

綠電與綠電憑證
購買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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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電合約商業考量
不同種類之 CPPA 可依據下述主要商業考量進行架構。

PPA 購電合約架構 待分散之風險

依合約限制電量付款
●供應電量或支付固定金額 (Supply or pay) (可為每小時, 期間區塊, 每月, 每季, 每年)

依發電量付款 (超過議定範圍)
●電量全數接收或支付固定金額 (Full take or pay)

●電量部分接收或支付固定金額 (Partial take or pay)

依電量使用量付款
●負載追隨 (Load following) (可為每小時, 每週, 每月, 每年)

間歇性
●天氣
●一天中之不同時點

形狀 / 曲線
●負載曲線
●短期電網平衡

區位價格
●專案節點
●市場交易中⼼ / 負載節點

補助制度
●躉購費率 / 差價合約
●生產與投資之抵減稅額

貨幣
●本地貨幣或歐元 / 美元

固定 / 變動價格
●固定價格或與參考價格(指數)連動
●單一或分期支付
●未經指數化或(以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全部或部分指數化

商戶價格風險
●尖峰價格
●輸配電成本
●現時交易價格

總體經濟風險
●外匯匯兌
●指數化與通貨膨脹

基本風險
●轉供
●合約履約價

交付模式
●直供 (Behind the meter) 或轉供 (in-front of meter) 購電合約
●購買再生能源憑證

權利與風險
●收益權
●憑證轉移
●風險承擔 (如降載、轉供、需量平衡)

交易對⼿風險
●可融資性
●信貸支持
●終止之權利

營運風險
●主要資源之存續與否
●電網降載

電量

電價

執行與交付

※ 上述多項合約建構之考量亦與自發再生能源有關

綠電與綠電憑證
購買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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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PA 架構
CPPA 所選擇的架構會導致用電戶和發電商有著不同的風險須分配，包括電量、需求與市場價

格的風險。CPPA 的最終談判架構將由雙方的風險偏好決定。 由於發電商交付義務越來越嚴格

亦增加了發電商的風險，因此傾向於提高 CPPA 價格

固定電價
• 單一
• 分期付款
• 非連動 (平穩)

• CPI 指數 (全部 / 部分)

變動電價
• 連動到躉購費率 / 現時交易 / 大宗物資指數結構化
• 以現貨價格折現且有價格下限
• 價格上限
• 其他

其他注意事項
• 專案節點 區位價格
• 交易中⼼
• 負載節點

開發商的
電量波動

與需量風險

C PPA  價格 / kW h

依發電量付款
電量全數接收或支付固定金額
電量部分接收或支付固定金額

依合約限制電量付款
供應電量或支付固定金額 (可為每
小時, 期間區塊, 每月, 每季, 每年)

依電量使用量付款
負載追隨 (可為每小時, 每週, 每月, 每年)

定價注意事項

綠電與綠電憑證
購買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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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PA 潛在風險

1.價格
• PPA  定價在合約時間內對參與方產生約束力的程度
• 若以固定價格簽約，未來電價上漲的情況下可節省支出；
電價下跌的情況下有高成本支出風險

2.電場開發
• 發電設備未能如期興建與併聯的風險

3.負載風險
• 發電設施的預測發電量與實際產量不同，可能會承受的額
外電力系統成本

4.降載
• 當電力系統不穩定時，再生能源設備可能要降載以進行安全
調度。目前的躉購和轉供制度下，發電方不得要求賠償

5.發電量
• 發電設備發電量不如預期的風險
• 間歇性能源有此風險，應了解發電設備最低保證的功率曲
線 (風電)、PR 值 (光電)

6.可融資性
• 是否符合融資銀行對於售電收入穩定性要求
• 融資銀行對於售電對象債信之要求
• 融資銀行是否要求電廠作為擔保品

7.不可抗力
• 若簽署合約後發生不可預見情形，公平調整契約雙方權利
義務的條款

8.信譽
• 開發商開出債權憑證或具有良好信用的母公司擔保
• 購電戶債信評估

9.交貨點 / 結算點
• 電力的輸送點
• 若為 V PPA，定義將以什麼時間點的市場價格作為合約價格

10.合約期限
• 年限是否夠長可確保穩定供電
• 是否於固定期間檢視調整合約內容 (如五年)

11.額外電源
• 發電商是否有其他已上線營運發電廠，可供電使用

12.保障商轉日期和可用容量
• 全部裝置容量可上線營運日期，或是可上線營運的比例
• 延遲造成的損害賠償

13.提前終止
• 買方 / 賣方是否能在合約到期前終止合約，是否有相關
費用與條款

綠電與綠電憑證
購買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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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PA 對財務報表的影響
需評估 CPPA 對財務報表的償債能力與其他財務指標影響。

相關性

• CPPA  可以有許多不同的形式，每個 CPPA  都包含影響會計和財務
報告的特定條約款項。

• 應仔細評估定價機制，購買電力的方式以及特定資產的名稱，這
些會影響公司的償付能力和其他財務績效指標。

潛在影響

• CPPA  的會計處理方式將取決於許多因素和適用的會計標準。

• 根據下面所列出的因素，CPPA  可以分類為不同的工具。

• 當合約被歸類為金融工具時，可能會要求以季度為基礎以公允價
值表示合約，這可能導致公司財務業績出現意外波動。當合約被
分類為租賃時，發電資產需要在資產負債表上確認，這可能導致
債務 (工具) 增加並影響償付能力比率。

• 採取權益法的專案會計科目 (IA S 2 8)

• 金融工具投資會計項目 (IFRS 9)

• 合併個體之沖銷 IC PPA  (IFRS 10 )

• 租賃合約會計項目 (IFRS 16)

企業買方在專案設計和營運資產扮演的⾓色

控制和使用所有活動的收益，
使用設備以及使用資產和電力的權利

價格結構的變動、合約期限、和回購選擇權

合約包含以股權投資方式提供專案建置資金
予以專案形式成立之電力供應商

• 待執行契約會計項目 (IA S 37)

• 衍生性合約會計項目 (IFRS 9)

• 可分離嵌入式衍生性工具會計項目
• 認列資產 / 負債與沖銷 PPA  (IFRS 11)

關鍵要素

不同會計處理

綠電與綠電憑證
購買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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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光電系統營運風險評估與安全測試
太陽光電系統輔助設備基本上包含結構系統與電機系統兩大面向，系統輔助設備的設計與執

行將影響系統的長期運作穩定性及安全性。為了減緩系統運作風險，德國萊因建議可針對場

域與結構工程及電機系統安全性兩大面向進行調查。

場域與結構工程調查
1. 天然災害風險調查

2. 既有建築物與屋頂結構調查

3. 原始設計與竣工查驗

4. 支架結構缺陷

5. 支架材料抗腐蝕性調查

電機系統安全性測試
1. 電氣設計單線圖與電氣系統零件清單確認

2. 絕緣測試

3. 接地連續性測試

4. 紅外線溫度感測

服務與解決方案
技術與 CSR 查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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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光電系統火災安全風險評估
火災風險考量一直是屋頂型太陽光電系統最關⼼的風險之一。

於太陽光電系統初步設計階段，透過太陽光電電機系統 / 火災安全風險評估，不僅能降低火災

事件的發生機率，也可以減少火災事件造成的重大損失後果。

電機系統 / 火災安全風險評估考量因子包括：
• 關鍵性零件合規性審查
• 電機設計合規性、失效保護元件
• 系統防火材料選用、系統零件匹配性
• 電機系統實務配線
• 太陽光電系統消防設計與措施
• 建築物屋頂架構與建築材料
• 建築物本身消防相關設計與措施

提供相關
技術文件

設計審查
降低

風險對策
完工驗收
測試

圖片來源：A ssessing Fire Risks in Pho to vo ltaic Systems and Develo ping Safety Co ncepts for Risk M in imizatio n

服務與解決方案
技術與 CSR 查驗

鑑別風險
種類與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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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光電發電效益驗收
鑒於第三章節所提及太陽光電模組可能產生的各種風險，加上太陽光電模組在系統成本佔比

最高，導致汰換成本高昂。因此為確保系統長期發電性能，德國萊因建議使用熱影像檢測技

術、組串 IV 量測與系統發電效能比（PR, performance ratio），了解系統中不同層次中的

性能表現，歸納系統發電可靠性。

熱影像
檢測技術

組串
IV 量測

系統發電
效能比

服務與解決方案
技術與 CSR 查驗

IN COOPERATION WITH



3 4

太陽光電模組熱影像檢測分析
由於無人機技術的進步，提供影像擷取更多的視⾓。無人機結合高解析度相機與熱影像儀設備，

能克服地形障礙，有效率地進行缺陷掃描與定位，並實現太陽光電模組全面檢查的可能性。

熱影像擷取後，可結合人工智能分析技術，判別缺陷並進行分類，呈現更完整的系統訊息。

空拍熱影像分析
1.實現高效快速的全廠掃描

2.垂直拍攝提升熱影像訊號品質

3.熱斑缺陷精準定位

4.使用先進 AI 分析技術進行失效分析

5.擷取案場地理與系統資訊進行設計比對

服務與解決方案
技術與 CSR 查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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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發電量分析
熱影像分析可得知太陽光電模組或其他元件是否存在缺陷。然而，若要判別缺陷對於發電量

的影響，則需進一步利用系統各階層的效能進行分析，特別是運維服務合約中存在系統性能

指標 (PR, performance ratio) 的保證條件。

系統 PR 綜合性能表現
太陽光電的發電效率將反映在系統本身額定功率與運作狀態；同時，
發電效率也因為實際光照度、溫度的不同而有所差異。若要公平地評
價系統表現，則可擷取特定時間的發電量與累積照度進行 PR 值計算
。最終 PR 值的結果，可與運行年份相對應的預測值進行合理性分析

(參考程序：IEC 61724 系列)

組串 IV 電性測試
模組熱影像分析結果可定位缺陷位置，找出相對應的組串，再經由IV 

組串測試，可獲得 IV 特性曲線，並可經由光照度與溫度的回歸，得知
組串在標準測試條件 (STC) 的性能表現。IV 特性曲線將反映缺陷對組
串效率的影響。

(參考程序：IEC 61829)

服務與解決方案
技術與 CSR 查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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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太陽光電系統技術盡職調查

運行維護紀錄
1. 設備運作調查

2. 運行維護紀錄調查

3. 運行維護合約完整性評估

系統發電量
1. 發電量模擬：

P50 / P90 / P99 單位發電量產出

2. 歷年發電量產出分析

電機系統設計
1. 電機設備適用性評估

2. 系統併聯確認

3. 接地避雷設施檢討

相關技術合約
1. EPC合約審閱

2. O&M合約審閱

3. 設備保固條件審閱

服務與解決方案
技術與 CSR 查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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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社會責任 CSR
太陽光電系統之開發應進行對環境與社會之影響評估，避免對環境與生命安全造成影響，並

善盡社會責任。在追求經濟成長、環境保護與社會福祉之情形下，同時亦能使股東及利害關

係人獲得應有利益。

• 企業社會責任與赤道原則教育訓練

• 太陽光電系統之環境與社會風險鑑別

• 提交採行赤道原則之赤道原則金融機構於提供專案融資所需之太陽光電

系統環境與社會影響評估報告

• 太陽光電系統營運期間之年度環境與社會影響稽核，並提供稽核報告，

分析系統營運過程之環境保護與社會關懷之執行績效

解決方案包含：

服務與解決方案
技術與 CSR 查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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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值服務4

全方位的綠電採購媒合服務

3 9

可行性評估1 專案管理3

其他企業永續顧問服務 (碳排減量，
企業社會責任等)

- 選項 1: 氣候相關財務揭露 (TCFD)

- 選項 2: 科學基礎減碳目標 (SBT)

- 選項 3: 永續策略藍圖與 KPI 

綠電採購2

再生能源法規與市場分析
- 當前綠電市場供給量 / 價格分析
- 當前與近期綠電法規政策分析
- 企業購售電合約機制與市場分析

協助客戶找出最佳再生能源組合及
盤點再生能源選項
- 提供利害關係人教育及溝通方案
，協助客戶確保預期與成果的一
致性

- 提供決策層執行方案

綠電採購需求建議書設計與發送
協助綠電採購
- 專案分析 (包含盡職調查, 風險評估, 成本
效益分析, 擬定時程等) 

- 縮小候選專案範圍及數量
- 透過質化與量化計分表進行最終評估
- 協助與採購對象的商務協商

協助評估並選出適宜服務提案

提供內部決策顧問服務及支援
- 包含商務、財務、法律、會計、採購、
環境及永續等

準備執行溝通及最終決策方案

協助與採購對象的專案合約協商與簽約執行
合約準備

專案管理

溝通支援

績效管理

綠電帳單、憑證取得及認證行政支援

服務與解決方案
顧問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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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電採購流程

4 0

計畫啟動1 數據蒐集2 市場探查3 可行性評估4

資料集5 需求建議書流程管理6 評估與決標7 監控與報告8

• 召開啟動會議

• 了解客戶的基本原則和關鍵目標及其再
生能源戰略的考慮因素

• 商定計畫之基本準則，包含溝通形式、
資料蒐集範圍和執行程序

• 蒐集與驗證相關資料，以確定資訊的
正確性

• 確保利害關係人清楚所需的資料和相
關的執行時間

• 持續進行資料收集管理和追蹤，並即
時提供進度更新

• 此項涉及初始資料收集和開發商的其
他要求

• 確定適宜服務或採購對象名單，並根據
當前資訊和分析進行分類

• 製作「投資概要」以發放給潛在參與開
發商；製作「營銷文件」作為選定服務
或採購對象的會議使用

• 選定短清單

• 與選定短清單服務或採購對象會議，討
論 CPPA 的執行

• 利用客戶的主要目標和決策標準，從質
性和量化方式評估各項方案

• 透過財務模型分析評估各選項對客戶財
務影響

• 客戶目前的能源成本將與實施每種方案
的成本進行比較

• 根據評估結果，決定方案型態

• 綠電需求徵詢所需資料文件包含：

需求建議書

購售電合約條款範本

資訊備忘錄

選項評估計分表

技術文件 (例如:能源使用樣態) 

• 需求建議書經內部同意後，組成由客
戶的商業、財務及法務專家主導之執
行團隊

• 確認綠電採購策略及對象短清單

• 啟動需求建議書流程，並將資料分發
給短清單上服務或採購對象

• 協助與服務或採購對象進行溝通會議
和面談

• 根據客戶的主要目標和決策標準（通
過評分矩陣）進行評估，包括對每個
提案進行全面的財務影響分析

• 選擇最終服務或採購對象、與之進行
協商

• 協助關鍵商務 / 法律文件的協商，包
括財務情境分析

• 過程中確保採用協作方法，以最大程度
進行知識轉移，協助客戶完整了解運作
流程

• 擬定KPI監控服務方案/購售電合約進程

• 協助滿足財務報告要求

• 符合要求的財務報告需求（例如：虛擬
PPA）

※ 過程中將通過不同假設參數的輸入，更新財務模型以產生最終預估財務影響

服務與解決方案
顧問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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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與解決方案
法律服務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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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電合約審核

4 2

服務與解決方案
法律服務

電廠融資

電廠併購交易

用電戶購買再生能源電力、憑證策略建議

綠電交易安排與執行

爭議解決

再生能源發電相關之計畫開發

審核項目

IN COOPERATION WITH



按投資人、銀行或其他利益關係人 (stakeho lders) 指示，執行法律盡職調查 (legal 

due diligence)，包括：

1. 審閱開發各階段應取得之政府許可、執照、主要契約、相關土地、建物使用權源、公司登
記資料等項目

2. 協助法律盡職調查之答辯與說明
3. 出具法律盡職調查報告

各式契約之撰擬、審閱及 / 或修改，包括：

1. 土地及/或建物租賃契約

2. EPC工程契約

3. 營運維護契約

綠電法律服務項目

4 3

法律盡職調查

1

合約審議 / 優
化

２

7. 融資契約

8. 企業購售電契約

9. 其他相關契約

4. 營運管理或其他服務契約

5. 再生能源資產買賣契約

6. 股權交易契約

服務與解決方案
法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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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客戶設計最有利之購電及投資策略，包括：

1. 確認客戶需求，例如：滿足國內法規、履行國際供應鏈要求、履行 ESG / CSR、企業在地
責任、多元價值或其他

2. 購電策略建議，例如：購買綠電及 / 或憑證、自行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購買既有案場
或其他方式，量身訂做最適方案

3. 投資架構建議

協助客戶投標或備標，包括：

1. 審閱投標須知等招標文件，並提供法律風險管控建議

2. 撰擬或修改投標備標文件，或提供撰擬或修改建議

3. 其他與投標備標相關之執行及 / 或諮詢服務

4 4

購電及投資
策略建議

３

投標備標
執行服務

４

綠電法律服務項目 服務與解決方案
法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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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再生能源相關政府法令之彙整、研究及更新

2. 確保開發流程、期程、申請文件等符合政府法令規範

1. 再生能源開發相關之諮詢與建議

2. 專案融資相關之諮詢與建議

3. 併購策略及投資架構相關之諮詢與建議

4. 其他諮詢服務

代理客戶進行與再生能源發電、建置、運營、購電等相關之訴訟、仲裁、調解、
和解談判及/或其他爭議解決機制。

4 5

法律遵循
5

一般諮詢
服務

6

綠電法律服務項目

爭端處理
7

服務與解決方案
法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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